附件2

《北京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2024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明确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种开发利用方式，对资源供给进行体系化部署。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印发《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实施规范》），明确授权运营工作的主要原则和实施路径，为规范化开展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提供指引，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数据管理部门、国家行业主管部门数据管理机构可根据本规范，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本规范实施前已开展授权运营的，应参照本规范逐步完善。”
2022年起，我市先后印发了《关于推进北京市数据专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北京市公共数据专区授权运营管理办法（试行）》，对全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建设整体框架作出部署。2025年5月，我市出台《关于加快北京市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积极推动分领域授权、依场景授权，探索整体授权运营”的工作思路。为深入贯彻国家关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最新政策要求，规范推动我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我们形成了《北京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
二、创新举措
《管理办法》从“授权—供给—开发—运营—监管—评价”的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全链条管理角度出发，规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流程。在授权模式方面，明确全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采用整体授权、分领域授权、依场景授权三种模式。在数据供给方面，实行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目录管理，运营机构按照“应用导向、场景牵引”原则向实施机构提出公共数据需求，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推动本系统本行业公共数据的供给，市数据管理部门完善数据异议处理反馈机制，鼓励运营机构和市场主体依法依规获取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开展多源数据融合创新。在平台和基础能力建设方面，统一建设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服务平台等共性基础设施，为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安全可控的技术环境，实现对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全流程的安全管控、授权管理、合规审核和运营监管，确保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过程可管、可控、可追溯。在安全合规方面，明确实施机构、运营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协同落实数据安全责任，鼓励通过“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可控可计量”等方式，依法依规实现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释放价值。
三、主要内容
《共享办法》分9章36条。
第一章总则。主要阐述办法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术语定义、基本原则和职责分工，明确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基本要求和禁止情形。
第二章授权管理。主要明确授权模式、实施方案编制要求、运营机构选定要求以及协议管理要求。
第三章基础设施。明确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基础设施建设和接入要求。
第四章数据供给。明确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的数据申请与审核要求、行业主管部门供数职责、质量保障要求以及多源数据融合要求。
第五章运营管理。明确运营机构管理要求，以及财务管理、价格管理、收益分配和利益补偿相关管理要求。
第六章开发管理。明确其他经营主体管理要求，以及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开发、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发布相关管理要求。
第七章安全合规。明确授权运营安全原则、安全责任、技术监管和安全检查相关管理要求。
第八章监督评价。明确授权运营信息披露、运营评估相关管理要求。
第九章附则。明确参照执行范围、解释工作和实施日期。

